
 

 

案例分享和学习 

目的：1.应对两局及 CNAS 的现场检查，降低认证风险； 

      2.规范审核要求，提高审核有效性。 

对应两局和 CNAS 的检查要点，对案例分为 5种类型。 

一、法律法规要求 

二、获证组织体系运行 

三、过程控制 

四、管理体系绩效 

五、认证过程 

以下案例是 CNAS 在 2013 年的确认审核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在发现类似问题时 CNAS 会

给企业开出问题清单，其中▲为严重项，●为不予通过项，通过确认审核企业中▲项和●项

的多少来判断认证机构认证审核的有效性。 

    案例分享共各位审核员参考学习，尽量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降低审核的风险。 

 

一、法律法规要求 

案例 1 认证证书覆盖范围为“油田专用车辆”，CCC 目录包括“在中国公路及城市道路上行

驶的 M类汽车、N类汽车和 O类挂车（须上普通牌照的车辆）。”，企业尚未获得证书。 

 

案例 2 认证证书范围为“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电信工程专业承包、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其

中“管道工程专业承包”组织没有施工资质。 

 

1.企业在产品或服务涉及法规强制要求时应提供法规或行政规定的许可资质——营业执照

或事业法人登记证、产品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

CCC 认证等等。 

●不具备必须的资质许可，或资质许可失效 

资质许可失效应分情况考虑，如企业原有的资质许可在快到期时已按要求申请续办，因政府

部门拖延而无法及时拿到新的资质许可的，不会造成“不予通过”。 

2.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含产品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1）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应有产品标准（产品标准分为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标准），若是企

业标准应在当地县级以上技监部门备案； 

2）若是根据顾客要求提供的产品（如半成品或零配件），没有标准的可查阅合同； 

▲未识别法律法规要求（EMS/OHSMS） 

●无产品标准（QMS） 

3.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保竣工验收报告（EMS） 

关于环评和三同时验收的问题，按 2013 年 8 月 7 日管理层会议纪要精神执行： 

1）对于近一年新、改、扩建项目，必须严格要求环评报告及批复； 

2）对于之前的老项目，要根据实地审核情况 

——如果该企业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或者即使该企业的环保设施不运行也不会造成污

染超标的，无需要求企业提供环评和三同时验收的材料； 

   ——如果该企业存在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的情况，则必须要求企业提供

环评、三同时验收的材料。 

注：“大量”意味着企业应建立控制措施，对要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和控制，一旦控制措

施失效将会排污超标，并造成环境污染。 



 

 

●有大量排污，但未按规定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或竣工后没有通过验收 

 

二、管理体系运行 

1.管理层（包括总经理和管理者代表等） 

案例：1）体系建立、运行的所有工作都不是企业自己进行，管理层完全不去了解标准的要

求，也不会履行标准要求； 

      2）体系所有文件，包括方针，都不是企业自己完成，管理层完全没有起到领导作用。 

 

▲管理层对管理体系的关键要求不了解（合规性评价、需要确认的过程、过程方法、体系删

减） 

●管理层不清楚管理体系要求 

 

2.体系文件的符合性 

案例： 

1）套用其他企业文件，企业名都不变、内容明显与企业实际不符：交通客运，有冷库管理

规程 

2）文件中认证标准为过期版本，如 GB/T19001-2000 

3）企业实际有外包过程，但手册未识别外包，也未见对外包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对存在的

需要确认过程没有识别和制定控制要求；删减 7.3 不合理等。 

 

▲遗漏识别重要环境因素（EMS） 

▲遗漏识别重大危险源（OHSMS） 

▲遗漏识别关键过程和删减（QMS） 

●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质量手册、程序等体系文件，或体系文件与组织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

种情况非常多） 

 

3.内审和管理评审 

案例 1 

1）内审计划显示，李**负责审核办公室，但内审检查表显示为张**； 

2）内审检查表中“公司外来文件的管理，文件分发是否得到控制”，“是”（没有发现

问题），不符合报告为：“提供不出外来文件清单”； 

3）内审检查表“公司设置的记录项目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审核记录为“一般不符合”，

但没有不符合； 

4）企业的内部质量审核报告记录“发现了 3 项不符合项”，但审核员的审核记录显示

“本次审核一共开出了 2 项一般不符合”； 

5）内审计划显示，内审员张**对营销部进行内审，而营销部经理就是张**。 

案例 2 

企业不涉及板材加工，但 2013 年 4 月 18 日的管理评审计划及报告显示，评审内容为

板材加工和服务的生产、质量情况； 

案例 3 

审核员查看到企业提供的内审、管理评审和其他体系运行资料中，年份均由 2011 划改

为 2012。 

案例 4 

内审和管理评审多处出现日期前后矛盾、2013 年内审管评报告与 2011 内审管评报告除



 

 

日期修改外只字不差；管理评审记录中出现与企业范围无关的内容等。 

 

▲内审或管理评审不能覆盖组织体系范围 

●不能提供内审及管理评审材料的 

●未实施内审、管评，或内审管评内容与组织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4.投诉及事故的处置情况 

▲未采取有效措施，或问题再次发生 

●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的严重不合格问题再次发生 

 

三、过程控制 

1.基本的生产/服务/人力资源 

案例 

1）食品生产企业现场（车间）环境管理较差； 

2）水泥厂的配料秤因长期没有维护，经常会出现上料数量不准的情况。 

 

●没有关键生产设备设施，或主要技术人员能力不能满足要求 

●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有特殊要求，而生产环境不能满足要求 

 

2.生产实现过程的识别与控制 

案例 

1）某金属制品厂现场发现：点焊工艺为需确认的过程；现场未见对该过程进行确认，企业

也未能提供点焊工艺的确认记录。（应正确理解“确认记录”，这里指的是“过程评审批准的

准则”，“记录要求”可以是过程的评审记录、相关批准记录、过程参数监控记录等。比如某

厂的焊接人员持证上岗——这是人员批准准则，提供了焊工证这是人员资格（或能力）确认

的记录；焊机上的电流、频率、时间等参数根据不同的材料及厚度，由技术主管王某设定—

—这是工艺批准准则，通过正交试验进行工艺参数优化，并保持试验和检测的记录，这是工

艺确认记录。） 

2）企业删减 7.3 条款，确认评审组发现企业有新产品专利，平时做产品改型设计等。 

3）批量生产现场不能提供该程序要求的首检记录。 

 

▲现场未见产品实现过程的有效控制，但可提供近期有效控制记录（欠完整） 

●产品实现过程未实施有效控制，且不能提供近期控制记录 

 

3.检验过程的控制 

案例 1 

     企业对产品最终检验主要项目外观、数量、尺寸、牢固度（试装）、色差等，但没有进

行最终产品检验记录。审核员进行审核时，企业现场编制几份产品检验记录提交给审核员。 

案例 2 

     2013 年审核现场提供的进货检验、出厂检验等报告只有 2011 年的 

案例 3 

     编号为 XG/QD-8.2.4-05 成品检验记录，检验项目均包含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低温

柔性、不透水性、实干时间、表干时间等 6 个以上项目。其中：1.企业规定表干时间低于标

准 2 小时，实际验证结果也低于标准要求，2.拉伸强度未实测，3.断裂伸长率对各类产品都



 

 

规定为 300%，与实际不符。 

 

案例 4 

在审核现场企业提供了“成品检验制度”中抽样比例不低于 1%，而 GB/T18430.2-2008 

7.1 出厂检验规定：每台机组应做出厂检验：企业也没有提供依据 GB/T18430.2-2008 7.1 制

定的成品检验规程，对检验项目和技术要求进行规定。 

 

▲有检验活动，但无检验记录 

▲出厂检验报告指标缺少关键项目，或数据错误（不满足要求，也通过） 

●无检测活动，也无检验记录 

 

四、管理体系绩效 

1.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 

▲抽查发现严重质量问题 

●针对抽查发现严重问题未采取有效措施 

 

2.环境监测情况 

▲没有进行必要的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发现有超标但未采取有效措施 

 

五、认证过程 

1.认证范围 

▲已经不具备生产某些产品的能力，如生产设备、关键技术、关键人员等，但未缩小/撤销

认证范围 

▲认证范围超出实际生产范围 

●没有把存在重大环境因素的部门或过程包括在认证范围内（EMS） 

●没有把存在重大危险源的部门或过程包括在认证范围内（OHSMS） 

●认证范围超出资质许可范围 

 

2.审核策划/3.审核实施/4.审核报告 

 

案例 1、 

现场验证组与获证企业现场确认，2012 年年底认证机构审核时企业员工约 140 人，但

查 2012 年 12 月认证机构第一次监督 QMS 审核报告和审核记录显示企业人数 40 人，与实

际情况不符。 

案例 2、 

    企业现场验证发现企业拥有员工 170 人，部分人员（14 人）两班倒。认证机构 2012 年

再认证、2013 年监督审核均按 65 人实施，审核人日分别为 4 人日、3 人日。审核计划、记

录、报告均未关注企业部分生产两班倒的情况。 

案例 3 

某食品有限公司 QMS 认证范围为“糕点（含面包、月饼、蛋糕）的生产、销售及服务”。

获证企业有 41 家门店（负责销售），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实施了 QMS 监督审核。审核范围

未包括门店。 

案例 4、 



 

 

机构审核范围和认证范围均为“专用冷水机、机房空调（按国家专项生产许可）的生

产和服务”，确认审核组在企业现场时，企业负责人介绍该企业在全国设有 13 个维修点，负

责安装和维修工作；审核档案中，二阶段审核记录中有如下描述：“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高

素质的产品销售、管理运行、技术开发及售后服务队伍”；一阶段审核、二阶段审核的记录

中均没有对维修点和售后服务进行审核的证据。 

案例 5、 

Q/E/S 再认证+GB/T50430 转换+GB/T28001 换版审核。认证范围是：“化工石油设备管

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电信工程专业承包、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审核组不具备“化工石油工程”专业能力 

案例 6、 

再认证+GB/T50430 转换，认证范围是：“房屋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工业炉窑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不包括锅炉的安装和维修）的施工”审核组不具备审核工业炉窑工程施

工的能力。 

案例 7、 

现场审核期间，企业有两个在建项目：（河北永清，工程内容：房屋建筑工程、钢结构

安装，钢结构制造分包，专业 28.02.01、28.02.02）；（辽宁抚顺，工程内容：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钢结构制作，专业代码 28.03.04、17.06.01）。 

审核计划和审核记录表明：审核员 A（28 专业审核员）、B/C(17 大类专业审核员)，5

月 25-26 日审核了“河北永清”，5 月 27-28 日审核了“辽宁抚顺”。 

而实际情况： 

1）审核员 A  5 月 25 日首次会议后，前往河北永清，5 月 25 日当天下午到达水清开始审核，

5 月 26 日审核项目一天，于 5 月 26 日晚上返回北京，27-28 日在北京企业总部进行书面材

料补充审核。 

2）审核员 C（17 大类专业审核员），5 月 26 日首次会议后，于中午乘动车前往沈阳，于 25

日晚到达抚顺，26 日审核一天，27 日上午乘动车离开，27 日下午返京。28-29 日在北京企

业总部进行书面材料补充审核。 

3）审核员 B，5 月 25 日首次会议后，未前往项目部现场，5 月 25-29 日均在北京企业总部

进行书面材料审核。 

审核实际情况与审核计划不一致，审核报告及有关审核记录没有对上述审核实施的变化做出

说明。 

案例 8、 

认证机构对组织 QMS/EMS/OHSMS 再认证审核，26 日 8 点-12 点对 A 工程、26 日 13

点-17 点对了 B 工程进行审核。到达 B 工程路途时间 30min，到达 A 工程路途时间 7h。 

案例 9、 

评审组在企业现场实施专项检查时获悉该企业对生猪屠宰的时间全部安排在晚上

10:00-凌晨 2:00 进行。查编号为某肉制品有限公司审核档案，见初审第二阶段审核计划时间

安排均在白天、审核记录无生猪屠宰现场审核信息。 

 

 


